工作内容 
对湖口县 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 4.5 万亩建设项目区范围内开展耕地质量等别、等级评定，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 收集资料：项目立项批复文件、项目规划设计成果、变更设计材料、项目涉及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项目立项范围红线、前期测量勘测报告及图件、最新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项目竣工测量成果报告及矢量文件等。 
2、 确定评定单元：以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竣工图为基础，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规定“地块法”，以耕地地块为分等单元，编制分等单元图。 
3、 确定指标因素：根据当地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成果，确定项目所在所属的指标区、复种类型和标准耕作制度、指定作物产量比系数、光温潜力指数等，确定的分等因素、权重，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记分等。 
4、 外业调查：结合项目规划设计、竣工图、自验报告等资料，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规定“外业补充调查”方法，对每个项目评定单元进行外业调查。具体水田包括：表层土壤质地、剖面构型、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旱地包括：表层土壤质地、有效土层厚度、灌溉保证率、地形坡度。其中等级评定：收集基础资料，外业调查提质改造的地形部位、耕层质地、质地构型、生物多样性、清洁程度、障碍因素、灌溉能力、排水能力、农田林网化、有效土层厚度等自然因素。 
5、 等别计算：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规定的方法步骤计算项目耕地评定单元质量等指数，再换算为国家等指数，根据质量等指数与等别对应关系表确定新增耕地评定单元质量等别。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等别。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等别采用《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中的利用等别。 
6、 耕地质量等别划分和平均等别计算：根据转换后的国家级耕地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和经济等指数，划分耕地质量等别。并由各个评定单元的国家等经过面积加权法后得到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等别。 
7、 结果校验：通过将评定后的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成果与邻近同地类地块等级对比分析，对结果进行校验。 
8、 成果提交备案：将评定后的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成果提交至县级国土资源部门，以便其备案。 
（1）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等级评定成果报告纸质成果和电子成果各一套； 
（2） 相关项目成果必须在备案完成后达到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阶段上图入库标准。 
技术标准 
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14）等相关要求，满足江西省现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政策要求。 
成果资料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耕地质量等别、等级评定成果报告纸质成果和电子成果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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